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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單 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1 1.安全衛生之維護與危

險之防止 

(11)針對危險度高或致

生損害嚴重之商品

或服務，研議建立損

害填補機制或輔導

企業經營者投保產

品責任險或其他責

任險。 

1.現行市面上已有提供產品責任

保險商品。各業者如有需求，

可逕洽各產險公司或產險公

會。 

2.適時因應企業及市場需求，鼓

勵保險業者研發各項責任保險

商品。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產險公會 

 

 

 

產險公會 

 105.12.31 

 

 

 

105.12.31 

 

2 2.正確標示與廣告真實 

(3)針對商品或服務之 

   不實廣告，加強管理

與查核（處） 

 

 

 

 

 

 

 

 

 

 

 

 

1.督導信用卡發卡機構及電子證

發行機構所從事之廣告或其他

行銷活動而製作之有關資料，

無誤導消費者或違反法令等情

事。 

2.配合市場發展需要，適時檢視

證券商從事廣告管理自律規範

之有效性，並定期審核證券商

檢送之廣告文宣，加強證券商

廣告製作及傳播之相關規範，

以保護投資人權益。 

3.投信投顧公會每月對會員公司

之基金廣告文宣進行抽查。 

4.投信投顧公會對會員公司於網

站公告之基金配息資訊每季進

行抽查。 

本會銀行局 

 

 

 

 

證期局 

 

 

 

 

 

證期局 

 

證期局 

 

 

 

 

 

 

 

證券商公會 

 

 

 

 

 

投信投顧公會 

 

投信投顧公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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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市場發展需要，適時檢視

會員公司（包含期貨商、期貨

顧問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

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交易輔助

人）從事廣告管理自律規範之

有效性，並審核會員公司檢送

之廣告文宣並加強廣告製作及

傳播之相關規範，以保護交易

人權益。 

6.督導保險業者辦理各項業務

時，善盡金融商品風險告知義

務，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7.督促保險業者對於攸關消費者

權益之重要資訊應充分揭露告

知，並不得為不實廣告。 

8.督導保險業者加強保險商品之

文宣廣告管理，不得有誇大不

實情事，並嚴格執行對不當保

險商品文宣或廣告之取締及處

分。 

9.針對金融機構銷售金融商品之

廣告文宣及其應依相關規定提

供予消費者文件，有無確實依

據相關規範辦理，預計 104 年

度辦理一般檢查 75 家次，105

年度預計 77 家次，並將消費者

保護相關項目持續列入一般檢

查重點。 

證期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檢查局 

 

 

 

 

 

 

 

期貨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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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針對商品或服務

之置入性行銷，加

強管理與輔導。 

 

2.(5)針對特定商品及

服 務 之 廣 告 媒

體、時    段、贈

品等行銷方式予

以適度規範及查

核 

 

適時請產、壽險公會檢討修正「保

險業招攬廣告自律規範」，以強化

保險業招攬廣告之妥適性。 

 

1.督導銀行業舉辦贈品贈獎等

業務推廣活動時，不得以吸收

存款為目的，並應按業務類別， 

  分別適用各該業務法令規定及 

  自律規範。 

2.銀行業為維持與客戶關係、其 

  他業務推展或企業形象宣導等 

  非吸收存款目的，舉辦與存款 

  業務有關之贈品業務推廣活動 

  時，贈品之單一價格以新臺幣 

  五百元內為宜。 

3.持續督導信用卡發卡機構應確

實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第 19 條及第 23 條有關行銷規

範，以及第 20 條信用卡廣告規

範辦理。 

4.持續督導金融機構依金融機構 

  辦理現金卡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10 點之行銷規範及第 11 點之

廣告規範辦理。 

5.督導銀行業對消費者從事與信

用有關之交易時，應確實依「銀

行業暨保險業辦理消費者信用

 

本會保險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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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廣告應揭示總費用範圍及

年百分率計算方式標準」之規

定辦理。 

6.投信投顧公會對會員公司申報

投顧廣告文宣進行審查（不定

期）。 

7.定期抽查期貨顧問事業於電

視、廣播電台及網際網路等傳

播媒體節目從事之期貨分析活

動，以保護交易人權益。 

8.適時請產、壽險公會檢討修正

「保險業招攬廣告自律規範」

及發布解釋函令，以強化保險

業針對特定商品招攬廣告之規

範。 

9.業者對金融商品之電話行銷是

否依相關規範辦理；另併同瞭

解業者之客訴案件，有無因業

務員不當招攬、推介金融商品

或未確實揭露及告知金融商品

風險或不當行銷方式所導致者

辦理查核。 

 

 

 

本會證期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檢查局 

 

 

 

投信投顧公會 

 

 

期貨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3 6.公平交易之促進 

(1)持續檢討研訂與消

費生活密切相關行

業項目之定型化契

約範本及依消費者

保護法規定辦理公

1.研訂「個人購車貸款」定型化

契約範本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2.研訂「個人購屋貸款」定型化

契約範本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105.12.31 

 

 

105.12.31 

 

 

視消保處

審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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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並適時辦理

查核 

 

 

 

 

 

 

 

 

 

 

6.(2)對已實施相當時

間之定型化契約

範本，檢討研訂其

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 

 

 

 

 

 

 

 

6.(3)對預付型交易、遞

延性商品（服務）

及會員制之交易

3.研訂「電子支付服務」定型化  

  契約範本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4.適時檢討修正網路保險服務定

型化契約範本。 

5.持續檢討修正人身保險示範條

款。 

6.將金融業者有無確實依據本會

發布之定型化契約範本（含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相關

消費者保護事項之辦理情形，

列入金融檢查項目。 

 

1.檢討現行「個人購車及購屋貸

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暨範本」，將其分為「個

人購車」、「個人購屋」等兩個

獨立之定型化契約規範。 

2.研修「金融機構出租保管箱」

定型化契約範本與應記載事

項。 

3.持續檢討自用汽車保險定型化

契約範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有無應修正之處。 

 

1.持續督導收單機構對所簽訂特 

  約商店辦理遞延性商品（服務） 

  時，應確實依信用卡業務機構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檢查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銀行局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壽險公會 

 

 

 

 

 

 

 

 

 

 

 

 

 

 

 

產險公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視消保處

審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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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加強交易風

險控管機制 

 

 

 

 

 

 

 

 

 

 

 

 

 

 

 

 

 

 

 

 

6.(5)建構安全網路交

易環境，防範消費

者資料遭不當取

得、運用及外洩 

 

 

  管理辦法第 26 點規定，對該等 

  特約商店建立風險控管機制， 

  並定期進行查核。 

2.督導發卡機構於處理遞延（預 

  付）型商品或服務未獲提供

時，應循爭議帳款程序並依銀 

  行公會之「持卡人購買商品或  

服務應注意事項」處理，另就  

信用卡自行交易爭議帳款部  

分，應依本會 99 年 4 月 26 日 

金管銀票 字第 09940002262 

號令規定，按信用卡國際組織

規定之受理期限，並應優先依

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仲裁案例處

理。 

3.加強查核專營信用卡收單機構

對所簽訂特約商店辦理遞延性

商品（服務）時有無確實依規

對其特約商店建立風險控管機

制：104 年：1家、105 年：1

家。 

 

1.本會將持續督促業者採取相關

措施，加強各種網路安全技術

方法，落實並遵循「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規

定，切實執行消費者個人資料

 

 

 

本會銀行局 

 

 

 

 

 

 

 

 

 

 

 

本會檢查局 

 

 

 

 

 

 

本會銀行局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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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運用及隱私權保護之規

範，以防範消費者資料遭不當

取得、運用及外洩之情事發生。 

2.強化證券期貨周邊單位資通安

全機制，建置資安監控中心

（SOC），避免駭客入侵；並加

強內部存取控制，遵行「個人

資料保護法」，保護客戶資料機

密。 

3.加強證券商及期貨商辦理證券

期貨市場資通安全之宣導，並

定期檢查證券商及期貨商資通

安全實際執行、追蹤、改善情

形。 

4.期貨交易網路建置於專用網路

環境並與網際網路隔離，期貨

商連線時需通過來源 IP 認證

及 socket port 密碼驗證後方

可下單交易，期交所端交易網

路亦與 OA 網路採實體隔離政

策，以防範使用者資料不當取

得、運用及外洩。 

5.持續督促保險機構利用相關網

路技術，配套建立各種安全技

術方法，並列入相關規定。 

6.配合保險電子商務之推動督促

產、壽險公會檢討修正「保險

業電子商務紀錄保存及內部安

 

 

 

本會證期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證交所、櫃買 

中心、期交

所、集保結算

所 

 

 

證交所、期交

所 

 

 

 

期交所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財團法人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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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加強消費詐騙(如

偷斤減兩、摻偽假

冒)之預防、因應

與救濟 

 

 

 

 

 

 

 

 

 

 

 

 

 

 

全控制作業管理自律規範」及

「網路保險服務定型化契約範

本」。 

7.為確保消費者資料之安全及配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通過，

對金融機構資通安全機制、保

密措施、對客戶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有無控管機制

加強查核。 

 

1.督導金融機構加強落實執行開  

戶審核作業等防杜人頭帳戶之  

措施。 

2.督導金融機構落實執行臨櫃交  

易關懷提問及 ATM 交易操作提  

醒防範詐騙等防詐措施，以提  

醒民眾注意避免遭受詐騙。 

3.「走入校園與社區宣導活動」  

增加有關防範詐騙之宣導教  

材，加強對學生及民眾宣導。 

4.於本會保險局及壽險公會網站

上，建置消費者保護專區，提

供各項有關保險相關資訊、管

理措施及金融詐騙防範等消費

資訊供查閱參考。 

5.督導保險周邊單位辦理相關保

險教育宣導業務；並加強民眾

正確保險概念之宣導，以避免

 

 

 

本會檢查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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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加強推動電子商

務 (含線上遊戲)

交易安全等相關

機制 

保險之誤用。 

6.對民眾之投訴，立即促請保險

公司妥適處理，如屬保險公司

之缺失或違法行為，則要求保

險公司檢討改善或予以處分。 

7.督導保險業成立保戶申訴部

門，專責辦理消費者之申訴案

件，並強化保戶申訴部門之功

能。 

 

1.針對電子商務交易所衍生金流

支付需求，發展「第三方支付

服務」之新興支付型態，除現

行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之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I301040)」，由經濟部依據相

關規範進行管理外，並由金管

會積極推動「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及其授權子法等管理

規範之制定(或訂定)相關事

宜。 

2.推動期貨商使用公開金鑰基礎

建設（PKI）憑證服務（證券期

貨交易網路下單作業使用 CA 

憑證進行身分安全認證） 

3.配合保險電子商務之推動督促

產、壽險公會檢討修正「保險

業電子商務紀錄保存及內部安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保險局 

 

 

 

 

 

 

 

 

 

 

 

 

 

 

 

 

 

 

 

 

 

期交所 

 

 

 

產險公會、 

壽險公會、財

團法人保險事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視「電子

支付機構

管理條

例」之立

法程序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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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控制作業管理自律規範」及

「網路保險服務定型化契約範

本」。 

業發展中心 

4 7.扶植、獎助消費者保

護團體 

(2)加強與消費者保護    

團體之聯繫、諮詢及

合作 

1.於研（修）訂與消費生活密切

相關業務之定型化契約範本暨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規

範，均將徵詢消費者保護團體

或組織意見。 

2.加強與消保團體之溝通合作，

並於網站上建置與消費者保護

團體之相關連結，以提供消費

者各項相關重要資訊。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105.12.31 

 

 

 

 

105.12.31 

 

5 8.協調處理消費爭議 

(2)強化企業經營者及

政府處理消費爭議

之申訴及調解之功

能 

 

 

 

 

 

 

 

 

 

 

 

1.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定期辦理與金融服

務業之聯繫會議，針對爭

議處理流程及評議案件處

理結果進行意見交流，以

維持評議案件處理品質，

共同維繫良好之溝通互動

平台，促進金融消費商品

及交易環境建全。 

2.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加強對申訴案件移交金融

服務業處理之後續追蹤，以有

效督促金融服務業處理申訴。 

3.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就評議案件於評議委員會

作成評議決定前，原則上應試

本會法律事務

處 

 

 

 

 

 

 

 

本會法律事務

處 

 

 

本會法律事務

處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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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輔導強化企業自

律性組織之消費

爭議處理效能 

 

 

 

 

 

 

 

 

 

 

8.(4)建立消費爭議申

訴與調解之統計

分析，研議改進策

略並資訊揭露 

 

 

 

 

 

8.(5)建立消費爭議申

訴與調解之統計

分析，研議改進策

略並資訊揭露 

行調處，以加強提升調處功能。 

 

1.證券商公會設有投資人與證券

商交易紛爭調處機制，隨時受

理投資人與證券商間之爭議調

解。 

2.投信投顧公會設有投資人紛爭

調處機制，隨時受理投資人與

會員公司間之爭議調解。 

3.期貨公會設有期貨交易糾紛調

處機制，受理期貨交易人、委

任人或交易相關人因期貨相關

業務與會員所生之爭議，以保

障期貨交易人之權益。 

 

爲迅速及有效處理金融機構爭議

陳情案件，已建置本會銀行局人

民陳情案件管理系統，將本會銀

行局受理之陳情案件予以統計及

量化，計算各金融機構處理陳情

案之時間，並就系統產出之量化

及排序指標結果，每半年於本會

銀行局網站公告乙次。 

 

1.本會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定期於中心網站公布金融

服務業涉及金融消費爭議申訴

暨評議案件之排行榜及統計資

 

 

本會證期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證期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法律事務

處 

 

 

 

 

證券商公會 

 

 

 

投信投顧公會 

 

 

期貨公會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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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含常發生爭議之類型及

比例，適時提供消費者參考並

提醒金融服務業者注意。 

2.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於年度結束後 3個月內，就

過去一年業務觀察，向本會提

出政策性建議報告。 

 

 

 

本會法律事務

處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105.12.31 

6 9.推行消費者教育及宣

導 

(3)加強對特定消費族    

群（如老人、兒童、    

原住民、新住民等）    

之消費者保護教育    

及宣導 

 

 

 

 

 

 

 

 

 

 

 

 

 

 

1.辦理「走入校園與社區金融知

識宣導活動」對各級學校及特

定族群辦理金融知識教育宣

導。每年至少 400 場以上，參

與人數 5萬人次以上。 

2.持續對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

宣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知識觀

念，每年至少 20 場。 

3.持續對一般民眾宣導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知識觀念，每年至少

30 場。 

4.持續對各縣市調解委員會委

員、警察、法扶會律師宣導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知識觀念，每

年至少 100 場以上。 

5.為增進經濟弱勢民眾的基本保

險保障，本會持續辦理微型保

險相關宣導活動，宣導對象包

括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地

方政府社福團體、經濟弱勢團

體及一般民眾等。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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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加強中小學教師

之消費者保護教

育及研議建置消

費者教育師資資

料庫。 

 

 

 

9.(5)開發並妥善運用

各種宣導資源，強

化各種消費爭議

議題與措施之宣

導 

 

 

 

 

 

 

 

 

6.為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趨勢，

本會每年持續於全國各地加強

辦理各類保險商品宣導活動，

其中亦包括高齡化之安養保險

商品，呼籲國人預為規劃老年

經濟安全與醫療照護。 

 

依金融基礎教育推廣合作計畫辦

理教師研習營、印製金融基礎教

育教材教具贈予學校，以及維護

風險管理與保險教育推廣入口

網，用以累積金融基礎教材教案

等，俾強化教師之金融基礎知

識。 

 

1.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持續對社會大眾辦理宣導活

動，將消費者依年齡、需求、

職業等分類，並依照不同族群

設定主題，以強化其正確之金

融消費觀念，為使宣導活動更

具效益，除每年需辦理一定場

次之宣導活動外，另亦對參與

對象進行滿意度調查，以確保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概念更深入

民眾。 

2.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於處理金融消費爭議累積達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法律事務處 

 

 

 

 

 

 

 

 

 

 

本會法律事務處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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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充實消費資（警）

一定數量後，予以案例類型化

分析做為宣導教材，並辦理案

例及專題研討，可督促金融服

務業注意避免日後發生類似爭

議問題。 

3.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透過媒體推廣該中心之業務

及活動，使民眾了解該中心相

關資訊，並將善用各種宣導方

式，進行該中心之宣導活動，

例如媒體專訪、印製宣導海

報、製作宣導影片，或於平面

雜誌等刊出評議中心運作或宣

導訊息等。 

4.運用公益託播、適時發布相關

新聞稿、製作相關摺頁、宣導

短片、劇情片等強化消費爭議

議題與措施之宣導 

5.配合相關保險商品及業務發

展，辦理研討會或宣導說明

會；不定期發佈保險相關宣導

新聞稿，提醒消費者投保相關

注意事項，避免保險爭議發生。 

6.於本會暨各局臉書粉絲專頁提

供消費者保護及宣導活動等訊

息，供消費大眾瀏覽參考。 

 

1.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本會法律事務處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法律事務處 

 

 

 

 

 

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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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置及妥善維

護主管網頁消費者

服務專區，以及研

發相關入口網或行

動軟體 

 

 

 

 

 

 

 

 

 

 

 

 

 

 

 

 

 

 

 

 

 

9.(7)推動消費者及業者

之風險教育 

心強化官方網站使用功能，除

了評議中心之功能介紹，提供

完整及即時性之公開資訊外，

另建置金融知識教育專區，搭

配友善活潑之使用介面，拉近

與使用者之距離，進而達到教

育金融消費者，建立正確金融

消費習慣之目的。有關網站消

費者服務專區，評議中心將先

進行網站優化後，預計於 105

年 12 月完成。 

2.督導各金融機構、相關公會在  

其網頁充實消費資(警)訊。 

3.加強宣導並充實本會銀行局網 

  站上消費者保護專區，提供各 

  項與民眾生活有關之金融相關 

  資訊、管理措施及金融詐騙防 

  範等消費資訊供查閱參考。 

4.於本會保險局及保險公會網站

上，建置消費者保護專區，提

供各項有關保險相關資(警)

訊、管理措施及金融詐騙防範

等消費資訊供查閱參考。 

5.於本會保險局網站開闢消費者

園地專區供消費大眾瀏覽。 

 

持續辦理金融知識普及工作推動

計畫（104 年至 106 年） 

 

 

 

 

 

 

 

 

 

 

 

本會銀行局 

 

本會銀行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保險局 

 

 

本會銀行局、本

會證期局、本會

消費評議中心 

 

 

 

 

 

 

 

 

 

 

銀行公會、信

託公會 

銀行公會、信

託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產險公會、壽

險公會 

 

各金融業公會

及金融周邊單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105.12.31 

 

 

本期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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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局、本會法

律事務處、本會

國際業務處、本

會綜合規劃處 

位 

彙整單位：秘書室   聯絡人：楊于慧   電話：02-89680009  傳真：02-89691271  E-mail：amica@fsc.gov.tw 


